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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非港股通交易日

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根据下列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基金不开放或基金管理人有

权决定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

受台风影响，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2023年7月17日全天休市，港股通不提供服务。为保障基金平

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我司决定对旗下部分基金投资者于2023年7月17日提交的申购（含

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赎回和转换申请，本公司将确认为失败。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

解。 若2023年7月18日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恢复正常交易，下列基金也将于同日恢复办理申购（含

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赎回和转换业务，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0979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4476 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5914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6345 景顺长城集英成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6106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8861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6

007412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755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7

007751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760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8

007272 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类

017259 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Y类

9 006435 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8712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775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1

008657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683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2 009098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9190 景顺长城核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9376 景顺长城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8850 景顺长城价值稳进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8131 景顺长城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8060 景顺长城价值边际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779 景顺长城价值边际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9

010003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004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0

010104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105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1 010478 景顺长城泰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010027 景顺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10108 景顺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752 景顺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4 010289 景顺长城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11058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059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6

010350 景顺长城品质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751 景顺长城品质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7

011328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329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8

011018 景顺长城安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019 景顺长城安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9

011997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998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0

011167 景顺长城景气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756 景顺长城景气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1

012138 景顺长城安益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139 景顺长城安益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2 513980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3 012518 景顺长城颐心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34 008715 景顺长城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010773 景顺长城泰阳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774 景顺长城泰阳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6

011344 景顺长城融景产业机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345 景顺长城融景产业机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7

012227 景顺长城港股通全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228 景顺长城港股通全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8

011876 景顺长城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877 景顺长城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9

012130 景顺长城先进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131 景顺长城先进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0

013812 景顺长城景气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3813 景顺长城景气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1

011803 景顺长城宁景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804 景顺长城宁景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2

014148 景顺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149 景顺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3

013225 景顺长城安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3226 景顺长城安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4

014472 景顺长城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473 景顺长城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5

014767 景顺长城华城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768 景顺长城华城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6 013904 景顺长城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47 010949 景顺长城研究驱动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015805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806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9 014374 景顺长城隽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50

016307 景顺长城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6308 景顺长城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

014146 景顺长城港股通数字经济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147 景顺长城港股通数字经济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2

016495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016496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

53

012137 景顺长城安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926 景顺长城安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4

015162 景顺长城鑫景产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163 景顺长城鑫景产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5

016869 景顺长城稳健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6870 景顺长城稳健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6 015317 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57

017860 景顺长城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7861 景顺长城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8

017639 景顺长城景气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7640 景顺长城景气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9

018214 景顺长城景颐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8215 景顺长城景颐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60

014790 景顺长城产业臻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791 景顺长城产业臻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61

018294 景顺长城国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8295 景顺长城国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62 513970 景顺长城恒生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注：

1、上述基金是否开通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2、本公告主要为基金因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临时休市、港股通不提供服务原因暂停及后续恢

复相关业务的说明，上述基金如遇因其他原因暂停相关业务的，本次恢复后仍受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具

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3、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gwfmc.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垂询相关事宜。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的相关信息披露文

件。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3-041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委托理财受托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lpha� Generation� Fund� SPC、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合计62,291.00万元；

3.委托理财产品类型：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理财；

4.委托理财期限：17个月、无固定期限、35天、112天、113天、93天、21个月、90天、91天、3个月、12个

月、无固定期限；

5.履行的审议程序：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3年5月19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拟授权公司及其

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的范围内择机购买低

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协定存款、大额存单、理财产品、资管产品等安全

性高的低风险投资产品。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

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 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

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授权期限自2022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2日披露的《公司关于2023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收

益，结合公司经营战略及总体发展计划，公司及其子公司拟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此次投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正常资金使用计划正

常实施和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实施的。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人民币万元)

预计收益率

(年化)

产品期

限

收益类型

结构

化安

排

关联

交易

1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银行大额存单 4,000 3.35% 17个月

保本保收

益型

无 否

2

Alpha�

Generation�Fund�

SPC

Alpha�Generation�Fund�

SPC�-�Alpha�Plus�Fund�

SP

7,126 4.00%

无固定

期限

保本固定

收益型

无 否

3

广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银行红棉理财鑫选

固定期限 35�天 2�号

5,000 2.8%-3.9% 35天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无 否

4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VY202335411】

2,600 1.4%-4.11% 112天

保本报最

低收益型

无 否

5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VY202335412】

2,400 1.39%-4.10% 113天

保本报最

低收益型

无 否

6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单位结构

性存款

10,000 1.5%-3.0% 93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否

7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大额存单 4,000 3.45% 21个月

保本保收

益型

无 否

8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单位结构性存款 231632�

产品

5,000 1.00%-3.15% 90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否

9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聚赢股票-挂钩沪深300

指数双向鲨鱼鳍结构性

存款(SDGA230303V)

5,000 1.55%-2.80% 91天

保本报最

低收益型

无 否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1.50%/2.61% 3个月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否

11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1.80%/2.56% 12个月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否

12

Alpha�

Generation�Fund�

SPC

Alpha�Generation�Fund�

SPC�-�Alpha�Plus�Fund�

SP

7,165 4.00%

无固定

期限

保本固定

收益型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控制安全性风险

公司管理层安排投资部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分析、评估、建议及执行跟踪，并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授权和管控体系，能够审慎进行决策和审批。 投资期间，一旦负责人员判断或发现存在不利因素，公司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2.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自有资金使用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 确保不影响自有资金的正常使

用。 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有权对自有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 本次投资理财的投资范围主要是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

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等级理财产品，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宁波银行大额存单

产品类型 大额存单

购买金额 4,000.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保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6月16日

产品到期日 2024年11月19日

产品期限 17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3.55%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6月16日

2.Alpha� Generation� Fund� SPC� -� Alpha� Plus� Fund� SP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7,126.00�万元（1000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6月17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6月12日

3.广州银行红棉理财鑫选固定期限 35�天 2�号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5,0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6月21日

产品到期日 2023年7月26日

产品期限 35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2.80%-3.9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6月21日

4.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335411】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2,600.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6月26日

产品到期日 2023年10月16日

产品期限 112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40%-4.11%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6月21日

5.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335412】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2,400.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6月26日

产品到期日 2023年10月17日

产品期限 113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9%-4.1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6月21日

6.中国建设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10,000.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6月27日

产品到期日 2023年9月29日

产品期限 3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1.50%-3.0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6月25日

7.招商银行大额存单

产品类型 大额存单

购买金额 4,000.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保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6月27日

产品到期日 2025年4月2日

产品期限 21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3.45%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6月27日

8.单位结构性存款 231632�产品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5,0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6月28日

产品到期日 2023年9月26日

产品期限 90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00%-3.15%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6月28日

9.聚赢股票-挂钩沪深300指数双向鲨鱼鳍结构性存款(SDGA230303V)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5,000.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6月29日

产品到期日 2023年9月28日

产品期限 91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55%-2.8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6月28日

10.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5,000.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7月14日

产品到期日 2023年10月16日

产品期限 3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1.50%/2.61%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7月13日

11.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5,000.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7月17日

产品到期日 2024年7月16日

产品期限 12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1.80%/2.56%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7月14日

12.Alpha� Generation� Fund� SPC� -� Alpha� Plus� Fund� SP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7,165.00万元（1000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3年7月18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3年7月7日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上述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资金由受托方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按合作协议进行定向管理。

（三）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建立了健全的理财产品购买审批和执行程序，可有效保障和规范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确保理财

资金安全。 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投资产品，风险可控。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

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lpha� Generation� Fund� SPC、广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本次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282,793.98 1,186,964.83

负债总额 727,461.15 680,535.73

资产净额 555,332.83 506,429.10

项目

2023年1月1日-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72,399.70 202,610.51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合计62,291.00万元，其中57,291.00万元为保本保收益型/固定收益/浮

动收益/保最低收益型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及理财， 5,000.00万元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不会对

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购买低风险投资产品所使用的

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购买理财产品，可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高的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 但受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

市场波动的影响，不排除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3年5月

19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公司股东大会拟授权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85亿元的范围内择机购买低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协定存款、大

额存单、理财产品、资管产品等安全性高的低风险投资产品。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 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

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授权期限自2022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2023-028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14日获得政府补助金额合计人民币35,069.40万元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于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

14日期间累计收到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收到政府补助的企业名称

公司

对其

综合

持股

比例

项目名称

2023年1月1日

至2023年7月14

日期间累计收到

政府补助金额

（万元人民币）

政府补助来源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专项奖励 900.00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220.00 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

上海汽轮机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300.00 上海市政府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270.00 上海市政府

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100.00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160.0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131.00

上海市闵行区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

上海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100% 专项奖励 900.88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445.00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200.00 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上海电气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100% 专项奖励 3203.07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285.00 上海市政府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100% 专项奖励 150.0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

理委员会

上海电气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100% 税收返还 303.09 上海市政府

上海电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390.00 上海市闵行区政府

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司 100% 税收返还 334.99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

理委员会

上海电气（天长）生物质发电有限

公司

99% 税收返还 725.14 安徽省天长市税务局

上海电气（淮北）水务发展有限公

司

90% 财政扶持资金 379.90 安徽省淮北市政府

上海电气（蒙城）生物质发电有限

公司

89% 财政扶持资金 121.11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财政局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89% 财政扶持资金 1465.00 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

上海天安轴承有限公司 74% 财政扶持资金 221.6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联合滚动轴承有限公司 74% 财政扶持资金 193.00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电气（五河）生物质热电有限

公司

65% 税收返还 493.12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税务局

上海电气（淮北）生物质热电有限

公司

65% 财政扶持资金 222.57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 财政扶持资金 3000.00

上海市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 项目研发 252.89 国家科学技术部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 税收返还 110.14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莆田有限公司 60% 财政扶持资金 554.08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广东有限公司 60% 产业扶持资金 163.32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政府

上海电气风电广东有限公司 60% 专项奖励 100.00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政府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60% 财政扶持资金 496.0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60% 项目研发 300.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斯必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257.70 上海市杨浦区财政局

上海紫光机械有限公司 49% 专项奖励 279.09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49% 专项奖励 316.82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上海海菱智慧电梯技术有限公司 49% 财政扶持资金 176.70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政府

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

司

49% 专项奖励 110.18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高斯图文印刷系统（中国）有限公

司

49% 财政扶持资金 248.00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财政所

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 40% 财政扶持资金 107.00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政府

江苏海菱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34% 专项奖励 257.40

江苏省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器厂 34% 财政扶持资金 765.00 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

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 33% 专项奖励 220.97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

会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产业扶持资金 2000.00 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税收返还 910.96 深圳市光明区税务局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产业扶持资金 683.00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惠州市赢合科技有限公司 28% 税收返还 551.88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区税务局

东莞市雅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8% 税收返还 249.15 广东省东莞市税务局

东莞市雅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8% 专项奖励 138.00 广东省东莞市政府

上海电气承广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6% 财政扶持资金 162.00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政府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25% 税收返还 5079.41 国家税务总局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25% 产业扶持资金 330.00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南华兰陵电气有限公司 25% 税收返还 116.00 上海市马桥镇政府

深圳市和合自动化有限公司 21% 专项奖励 183.00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 18% 专项奖励 216.01 江苏省苏州市太湖新城政府

深圳市斯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财政扶持资金 793.98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政府

深圳市斯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税收返还 482.93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

其他 其他小额专项补助 3343.32

合计 35,069.4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于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14日期间累计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35,

069.40万元， 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34,993.55万元。 公司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

2023年度损益的影响金额以经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后的金额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65� �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3-107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动稀释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海南锦迪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迪科技” ）及其一致行动人陆小红女士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自2021

年7月20日至2023年7月17日期间，锦迪科技、陆小红女士因上市公司前期可转债转股、股票期权激励对

象行权、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导致股份被动稀释等原因，锦迪科技、陆小红女士合计持股比例变动累计

达到5%，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公司可转债“钧达转债”（债券代码：128050）于2022年1月27日转股完

成后致使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41,524,273股。 锦迪科技、陆小红女士持股数量不变，因总股本变化，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12日披露的 《关于 “钧达转债” 赎回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6）。

（2）利润分配派送红股持股比例不变：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总股本142,207,373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971178元（含税），每10股派送红股3.980785股。 2023年4月17日权益变动事项

办理完成，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98,817,070股，锦迪科技、陆小红女士持股比例不变。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1日披露的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0）。

（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被动稀释：根据《关于同意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89号），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

宜，增发股份27,760,000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26,577,070股。 锦迪科技、陆小红女士持股数量不变，

因总股本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披露的《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4）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期权行权被动稀释：2021年9月12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3年3月22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2023年6月19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锦迪科技、陆小

红女士持股数量不变，因总股本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3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2）、2023年3月23日披露的《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2023年6月20日披露的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5）。

综上所述，因钧达股份可转债转股、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2021年、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锦迪科技、陆小红女士累计被动稀

释5.2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锦迪科技 33,272,139.00 25.10% 46,517,062.00 20.47%

陆小红 4,500,000.00 3.39% 6,291,353.00 2.77%

合计 37,772,139.00 28.50% 52,808,415.00 23.24%

注：公司于2023年4月14日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其中每10股派送红股3.980785股。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00080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山高环能 公告编号：2023-056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股东匡志伟、宋玉飞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高环能” ）于2023年7月17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匡志伟先生、董事会秘书宋玉飞

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山高环能股份的通知》。 因个人资金需求，匡志伟先生、宋玉飞先生分别于2023年7月17日、2023年7月14日，以大

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1,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2422%）、4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95%）。 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的

比例

匡志伟 大宗交易 2023-7-17 6.87 1,160,000 0.2422%

宋玉飞 大宗交易 2023-7-14 7.00 455,000 0.095%

合计 - 1,615,000 0.3372%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期初持股情况 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匡志伟

合计持有股数 3,318,000 0.9426% 1,734,920 0.362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29,500 0.2357% 1,300 0.0003%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2,488,500 0.7070% 1,733,620 0.3620%

宋玉飞

合计持有股数 1,300,000 0.3693% 552,580 0.115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5,000 0.0923% 0 0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975,000 0.277% 552,580 0.1154%

注：公司2023年7月13日完成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导致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变化的，本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相应变更。 匡志伟先生本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由期初829,500股变更为1,161,300股，宋玉

飞先生本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由期初325,000股变更为455,000股。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匡志伟先生、宋玉飞先生曾作出关于股票锁定的承诺：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并

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买入本公司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卖出本公司的股份。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上述相关承诺事项。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2、匡志伟先生、宋玉飞先生本次减持没有违反股份锁定承诺。

3、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大宗交易无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况。

4、匡志伟先生、宋玉飞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架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17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600064� � � � � � �编号：临2023-025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2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要求，特此公告南京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2季度房地产业务相关经营数据。

2023年1-6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

2023年4-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新开工面积9.80万平方米，权益新开工面积7.05万平方米；无新竣

工。 2023年1-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新开工面积17.52万平方米，权益新开工面积10.45万平方米；竣工面

积21.26万平方米，权益竣工面积17.01万平方米。

2023年4-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11.45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2.11万平方米、经济

适用房项目9.34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105.26%，实现权益合同销售面积9.55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2.08

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项目7.47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156.58%；实现合同销售金额100,350.47万元（商

品住宅、车位等项目65,049.97万元、经济适用房项目35,300.50万元），同比增加162.40%，实现权益合

同销售金额92,088.42万元（商品住宅、车位等项目63,848.02万元、经济适用房项目28,240.40万元），

同比增加200.99%。

2023年1-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5.09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2.83万平方米、经济

适用房项目22.26万平方米），同比增加2100.88%，实现权益合同销售面积20.47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

2.66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项目17.81万平方米），同比增加2149.45%；实现合同销售金额173,540.03万

元（商品住宅、车位等项目89,400.15万元、经济适用房项目84,139.88万元），同比增加278.08%，实现权

益合同销售金额150,640.06万元（商品住宅、车位等项目83,328.16万元、经济适用房项目67,311.90万

元），同比增加310.24%。

2023年6月末，公司出租房地产总面积14.48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2.30万平方米、商业办公楼2.38

万平方米、工业厂房9.80万平方米）。 2023年4-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取得租金总收入1,594.50万元（商

业综合体208.69万元、商业办公楼625.55万元、工业厂房760.26万元）。2023年1-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取

得租金总收入3,101.71万元（商业综合体364.10万元、商业办公楼1,254.44万元、工业厂房1,483.17万

元）。 上述商业综合体出租面积及金额的公司权益占比均为80%。

由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

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部分项目可能因引进合作方等原因导致公司的权益占比发生变化，目前披

露的权益口径数据供投资者了解房地产业务阶段性经营情况做参考。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19� � �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3-059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减持数量过半的公告

本公司副总经理吴旭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3年6月5日收到副总经理吴旭先生提交的《股份减持

计划告知函》，因个人资金需求，其计划自减持计划预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及个人承诺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7,071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6日披露的《关

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公司于近日收到吴旭先生出具的相关告知函，获悉其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序号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

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股

份来源

1 吴旭 集中竞价

2023年7月14

日

30.01 19,172 0.01%

股权激励计

划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吴旭

合计持有股份 108,282 0.04% 89,110 0.0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172 0.01%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110 0.03% 89,110 0.03%

注：1、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情况。

2、上述不同股份性质对应的股份数量以当前股东名册为准，在减持期间，如后续股权激励授予股份解除限售，则相关数据将会发生

变化，届时将以最新数据为准。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进展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吴旭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3-77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7月17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17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1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座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孙国强先生。 董事长张旺先生因公无法出席，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孙国强先生主持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492,241,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59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486,659,1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81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5,581,9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收购莘县南一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75%股权暨投资建设山东省莘县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9,217,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58%；反对3,000,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5%；弃权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媛、刘颖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18日


